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
（2025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78号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监督管理，规范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社会团体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团体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是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等情况进行检查，并作出相应结论的制度。
第三条  社会团体年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促进社会团体规范化建设，同步推进党建工作，服务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年检。
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依法登记成立不满6个月的社会团体，可以不参加当年的年检。
第五条  社会团体年检内容包括：
（一）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
（二）履行变更登记手续和章程核准情况；
（三）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
（四）负责人等人员变动情况；
（五）机构设置以及变动情况；
（六）财务状况、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七）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
第六条  社会团体接受年检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年度工作报告；
（二）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社会团体提交年检材料时，同步提交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情况。
社会团体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年度工作报告应当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社会团体公章。
第七条  社会团体年检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一）1月31日前，登记管理机关发布年检公告或者通知；
（二）3月31日前，社会团体根据年检公告或者通知准备年度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报送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
（三）5月31日前，社会团体将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年检材料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四）登记管理机关结合相关单位意见进行审查，原则上于9月30日前作出年检结论，并向社会公布。
脱钩和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应当于5月31日前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检材料。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年检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团体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查，发现报送的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要求社会团体予以补充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采取调查核实、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等工作措施，也可以要求社会团体提交财务会计报告等相关佐证材料。
第九条  社会团体年检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种。
第十条  年检中未发现社会团体存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
社会团体存在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但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或者在年检结论作出前及时改正的，年检结论可以确定为“合格”。
第十一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年检结论：
（一）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章程核准的；
（三）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
（四）未按章程规定换届的；
（五）未按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
（六）负责人管理违反有关规定的；
（七）设立或者管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
（八）财务管理或者资金来源、资产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
（九）因内部管理混乱以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或者开展活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其他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
第十二条  社会团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
（一）年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上年度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
（三）违背非营利宗旨开展活动的；
（四）开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
第十三条  年检结论作出后，登记管理机关发现社会团体最近两个年检年度内存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且需要调整年检结论的，可以对相应年度年检结论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登记管理机关在年检中发现社会团体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应当要求社会团体进行整改。
社会团体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按照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处理，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将年检结论通报相关单位。
对不同年检结论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采取分类监管措施。
第十六条  社会团体年检期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一）年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未按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检材料的；
（三）其他拒不接受或者不按规定接受年检的。
登记管理机关在年检中发现社会团体存在其他违反条例规定情形、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登记管理机关在年检中发现社会团体及其负责人存在涉嫌违反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形的，依法将问题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年检工作中，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登记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本地区社会团体年检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国际性社会团体、外国商会年检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认定或者登记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有关规定，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